
村落选举、公共性生产与合法性

———以陕西Ｙ村为例①

董敬畏

摘要：转型期中国乡村基层村庄民主选举备受学界关注，学界分别从乡村治理、制度变迁、政治

民主等角度考察这一问题。然而这些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维度：乡村公共性主题。笔者认为这一

主题才是乡村选举的实质和意涵。通过Ｙ村选举及修路等涉及村落公共事务的个案，笔者考察当
前村落选举与村庄公共性生产、村落公意和共识的关系，文章认为当前基层乡村依然延续了差序式

的公共性生产模式。这种公共性生产模式与通过选举运作生产公共性的模式之间具有内在张力，

正是这种张力导致试图透过西式选举达成村落公意和民众共识的设想在重建当代乡村公共性实践

中遇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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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国家政权建设（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与乡村重建问题成为学界的关注焦
点，学者们分别从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层面进行探讨。其中乡村重建尤其受到学界关注，原因是多

方面的，既有历史因素影响，也有现实问题考量；既有西方理论影响，又有中国本土经验考量。根据

学者们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将以往相关研究大体概括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国家政权建设进行乡

村重建，即把乡村纳入国家公共管理体制，从而建构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和归属；另一种认为乡村需

要重新建成地方自治单位，民众通过自治形成对村落的认同（费孝通，１９９３；梁漱溟，２００６；杜赞奇，
２００３；温铁军，２００１；曹锦清，２００１；张静，２００７；贺雪锋，２００３）。

然而，近代以来的乡村重建背景与救亡图存和改变中国人“散沙”局面有关，这就决定了乡村重

建手段与目的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使得近代以来的乡村重建一直在国家管理与乡村自治之间游

移，这种游移不仅导致乡村重建一直都是单维建设，很少把国家管理与乡村自治有机联系起来，而

且忽略了乡村重建背后的公共性问题：即国家政权在乡村的合法性与乡村民众共识与公意的问题。

试图脱离功利色彩并把政权建设与乡村重建联系起来是当代的基层乡村选举。从政权建设与

乡村重建的层面考察，当代基层乡村选举包含两层意义：一是宏观层面的制度设置和公共行动。透

过选举，国家在政治层面实现了合法性重建。二是微观层面重建村落共识和公意的公共行动。传

统的乡村公共性生产围绕差序格局及其中的伦理道德展开，这种模式在科举废除、西学输入之后被

打破，出现了政权的合法性及乡村共识及公意再生产的困境，学界因此产生共识：乡村必须重建。

乡村重建既能重新够巩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确立国家的合法性，保障国家对于乡村的控制，同

时也能够提高民众的参与意识与国民意识。

通过选举进行政权建设与乡村重建，借鉴了西方社会民主理念与实践。西方社会通过民主选

举，既获得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也产生了社会共识和公意。基于契约论和权利理念之上的西方社

会，国家与社会界限明显，这种界限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冲突、分立、合作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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